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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丰县大市场亚丽小吃店

92410421MA424TP57T

魏亚丽

警告；罚款

宝市监处字〔2021〕286号

宝丰县大市场亚丽小吃店使用超过保质期食品添加剂，其行
为违反了《河南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管理条例》
第十四条的规定，根据《河南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
点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应予处罚。

《河南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四
条

无陈述申辩或听证

审核通过

1、没收超过保质期食品添加剂1袋；2、罚款壹万圆
(10000.00元)

2021/10/14

宝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
